
经贸法律评论 2022 年第 3 期 

70 

 

 

论我国《民法典》的生态规范及其与环境法的协调 
 

王灿发 张天泽 
 

 

摘  要：公法机制与私法机制的平衡与协调，是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民法

典》的生态规范即以绿色原则为指导的环境法规范的入典是其一大特色，它为民事主体参与

各类民事法律关系涂上了一层“经济人理性”色彩。该法典以《宪法》上的环境条款为依据

设置相关环境条款，具有规范性内涵和独特的功能，即在构筑以《民法典》为中心的民法规

范体系时，通过专章和相关条款的方式规定了对环境权益的保护。《民法典》倡导民事主体

树立生态环境理念，明晰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在物权、合同、侵权责任方面具有体系规范

功能。在环境法治建设中应充分发挥民法典的私法规制优势，实现民法典生态化下与环境法

规范的有效衔接与充分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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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正确处理民法与环境法的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下称《民法典》）编纂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即备受人们关注的“民法生态化”问题。
〔1〕《民法典》

中与环境及其制度的关联规定呈现了民法与环境法沟通与协调的开放姿态，体现了不同于欧美国

家在民法典成熟后出现环境问题再行环境立法的路径，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法、私法与环境

资源保护立法并行不悖、同步进行制度建设的道路。新时期的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赋予了《民

法典》新的使命，通过该法典的基本原则及具体制度可以实现一定的环境法规范功能。〔2〕 

一、绿色表达：《民法典》的生态化及其环境法规范 

21 世纪是生态经济时代，追求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协调以及可持续。以往，我

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曾造成了大气污染、水体环境恶化、土壤重金属含量超标等多种环境问

题。为此，党中央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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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之一，《民法典》从总则到分编条文都体现了绿色发展的理念。 

（一）《民法典》生态化的规范表达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已废止，下称《民法总则》）实施之时，就有被称为“绿

色条款”的环境保护规定。贯彻生态保护理念、实现民法的生态化，使民法具有更为明确的环境

保护功能，是我国民事立法在新时期的一项重要变革。其后颁布的《民法典》所体现的环境保护

的社会需求，也是生态化的民法应当具备的规范性特质。《民法典》在基本规定中贯彻了生态文明

发展思想，将绿色原则确立为其基本原则之一，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活动应对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

生态维护有充分的考量。 

《民法典》倡导民事活动主体在开展民事行为时应当贯彻绿色理念，采取“绿色行动”。首

先在总则编第 9 条以基本原则的形式对从事民事行为提出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即各类民事主

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对后续各分编的生态化条款设置提供

了基础性指引。《民法典》“物权编”和“合同编”对私法下的环境保护具体制度作出了明确规

定，如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归属、业主的环境保护义务、物业的“绿色服务”等。不仅对于国家

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加以确认，对于用益物权人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加以规制，对民事主体开

展活动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有所规范，而且还在“典型合同”下的“买卖合同”（《民法典》

第 619 条）
〔3〕与“物业服务合同”（第 937 条）

〔4〕中对绿色原则作出了实质性回应。“侵权责任

编”是贯彻绿色原则 为集中的部分，该编第七章专章规定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在之前

有关环境污染法律责任规范的基础上增加了生态破坏责任，且在第 1232 条新增生态环境惩罚

性赔偿规定，在第 1234 条列明生态环境修复，在第 1235 条明确了公益诉讼的赔偿范围，这些

条文无疑将为防治生态环境损害发挥重要作用，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民事制度上的法源

保障。
〔5〕 

《民法典》的生态化即其环境法规范囊括了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原则指导、权益归属、权利行

使、侵权赔偿、损害救济等各个方面，涵盖了任意性、扩展性、限制性、激励性、救济性等各种

类法律规范，以民法的路径充分展现了环境保护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私法公益性综合调控特征。
〔6〕

其生态化规范以绿色原则为指引，以宏观或微观的权利义务为导向，以权利救济、损害赔偿与生

态恢复性保护为宗旨，具有鲜明的可操作属性和责任意涵，为私人环境权益的落实及公共环境利

                                                        
〔3〕《民法典》第 619 条规定了标的物的包装方式：“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包装方式交付标的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按照通用的方式包装；没有通用方式的，应当采取足以保护标的物且有利于节

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包装方式。” 

〔4〕《民法典》第 937 条第 1 款对物业服务合同概念进行界定：“物业服务合同是物业服务人在物业服务区域内，为业主提供建筑物

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养护、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管理维护等物业服务，业主支付物业费的合同。” 

〔5〕 刘超：《〈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绿色制度创新》，载《法学杂志》2020 年第 10 期，第 31 页；杨震、孙毅：《我国民法典的时代

价值》，载《求是学刊》2021 年第 5 期，第 78 页。 
〔6〕 吕忠梅：《民法典绿色条款的类型化构造及与环境法典的衔接》，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3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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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维护大大拓展了适用空间。 

（二）《民法典》生态化的路径取向 

纵观世界各国，在民法典中纳入环境法规范尤其是通过民事侵权规定协调解决私法上的环境

污染问题也曾是一股潮流。例如，《德国民法典》及特别法关于“干扰侵害”、日本民法上的环境

侵权、欧洲《示范民法典》则把对生态环境的侵权纳入了民法典体系。〔7〕欧洲主要国家环境法与

民法在各有侧重前提下相互协调，民事法律也在私法的调整范围内努力配合全面预防、弥补生态

环境遭受的损害。
〔8〕 

尽管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未来发展也需要更加强调环境保护，

但民事法律只是规制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法直接面对生态环境本身。可行的策略是，

将可以纳入民法调整范围的环境保护法律关系纳入民法典中，通过民法规范予以规制，使生态环

境保护发挥出政府与市场两方面的作用。《民法典》中的环境法条款反映了公共权力运行与公共利

益诉求在私法领域的衍射，它坚持规制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守正”本色，在涉及环境

保护时力求在“求全”与“求纯”之间取得平衡。〔9〕 

从私权范畴来说，尽管民法上的自由具有消极性，用于排除外来的不当干预，然而不受限制

的自由其负面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毋庸置疑，当代世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已经极大地影响到公

众的健康、财产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健康清洁的环境对于人的身心修养乃至市民社会都是

有益的，人的任何影响自然环境的行为与他人也是有联系的，“环境善”的道德观念从遥远的天际

回归到市民本身，环境公平正义已成为市民社会实现高质量生活理想目标的追求。如果提起一个

人及其后代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如何才能得到充分保护的问题，传统的民法学者可能无法给出满

意的答案。社会在发展，人的需求品质在提升，旧有的权利范围和保护方式需要不断修正，新的

权利也需要不断得到承认。权利的保障在于当其受到侵害时能够获得合法及时的救济。当环境要

素功能损害被确认需要救济之时，必须能够事先进行损害预防、事中进行损害阻却、事后进行损

害赔偿或者补偿。由此，正义的基础才得以存在。〔10〕 

很显然，我国《民法典》试图构建起民法与环境法的对话平台，通过相关环境法规范削减两

个法律世界的抵牾。《民法典》回应了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带来的环境资源保护之时代难题，给我国

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注入了生态化渊源，使得中国在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民事法典确立了

私人主体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义务，并在物权、合同、侵权等编以众多规范条文建立起了生态

                                                        
〔7〕 欧洲民法典研究组：《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 6 卷），王文胜等译，法律出版社 2014 年

版，第 411  413 页。 

〔8〕 区树添：《整体主义视角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研究》，武汉大学 2021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43 页。 

〔9〕 吕忠梅、窦海阳：《以“生态恢复论”重构环境侵权救济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2 期，第 132 页。 

〔10〕 方印：《认真对待环境法哲学与环境法解释学》，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5 期，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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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民法体系。
〔11〕总体上，我国《民法典》克服了以往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法律规定欠缺、规范

性文件零散化、生态环境侵权私法规制不足等瓶颈问题，并从基本原则的高度规定民事主体的环

境义务，体现了环境保护国家政策在私法上的扩展。 

从原则取向上来说，在之前的民事法律中，涉及一项较为重要的法律原则即“公序良俗”，生

态环境作为一种公共利益，尽管可以被广义上的公序良俗所涵盖，但违背环境保护一般精神的法

律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无效。民法的私法性要求民事司法于公序良俗原则适用时秉持谦抑原则，因

此公序良俗对生态维护作用有限，该原则有时甚至难以视为对生态环境进行私法保护的法规范渊

源。唯《民法典》总则中体现生态文明发展理念的绿色原则为各分编贯彻生态化意志奠定了基调，

其不仅具有重要的原则宣示功用，更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
〔12〕 

（三）《民法典》生态化的实施保障 

我国《民法典》第 465 条第 2 款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例外情况，

相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废止，下称《合同法》）第 8 条第 1 款增加了“但书”规定，

对以往“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有所突破，为生态文明理念在全合同编的辐射提供了规范条件。当

事人各方履行其合同权利义务时不仅须诚实信用，还应具有环境保护思维。合同的内容和履行方

式如合作办厂、自然资源开发交易等，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效，

这是“但书”的题中应有之义。另外，根据《民法典》的环境法规范精神，当事人在制定和履行

合同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约定行为对环境的负外部性。一方的行为如果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

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在政治经济社会与建设生态文明协同发展的时代，环境

问题不仅涉及公共利益，也越来越体现为私权利，即人人应享有在清新自然美丽的环境中生活

的权利。
〔13〕乃至有专家建议在《民法典》中规定环境人格权利，以便普通人能够为维护自身的环

境权益而付诸行动，从而为环境权上的请求权之行使铺平私法道路。
〔14〕 

需要特别予以指出的是，为让绿色原则变为有“牙齿”的法律规范，《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相

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已废止，下称《侵权责任法》）有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

五点：（1）侵权责任编扩大了生态环境类侵权类型，扩展了生态破坏的相关责任种类；（2）增加

了责任内容，相较于《侵权责任法》关于环境损害的 4 个条文扩大至侵权责任编第七章的 8 个条

文；（3）改变了对环境损害的归责理念，不仅污染了环境要承担责任，即使仅对常态化的生态环

境功能造成不利改变也将追究责任；（4）规定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相异于以往《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已废止，下称《民法通则》）与《民法总则》中的恢复原状规定，不仅需要对污染

                                                        
〔11〕 杨丽：《〈民法典〉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研究》，载《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第 90 页；王利明：《彰显时代性：中国民法典的鲜明特色》，载《东方法学》2020 年第 4 期，第 5 页；吕忠梅：《〈民法典〉“绿色规

则”的环境法透视》，载《法学杂志》2020 年第 10 期，第 1 页。 

〔12〕 赵玉增：《走向“良法善治”的民法典》，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第 139 页。 

〔13〕 赵玉增：《走向“良法善治”的民法典》，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第 140 页。 

〔14〕 岳红强：《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绿色理念的植入与建构》，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第 58 页。 



经贸法律评论 2022 年第 3 期 

74 

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原状”性修复，更需要恢复环境的原有生态功能；（5）增加了环境损害的

惩罚性赔偿制度，尽管在法治实践中仍须进一步明确其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施方式，但已经确定

了对生态环境损害行为进行严厉矫正的私法制度。可以说，侵权责任编对于环境侵权的规定，较

好地体现了生态文明理念下绿色原则对于环境法规范的客观要求。
〔15〕 

二、权益维护：《民法典》环境法规范的权利保障体系功能 

不可否认的是，环境法中有民事规范，而运用民事制度即民事法规范手段也可以达到一定的

保护环境的目的。例如，生态化物权规则建立私益维护机制，合同规则明确合同履行的环境保护

义务，生态环境责任大幅度提高了环境违法成本等。同时，《民法典》通过对环境利益和相关民事

权利的回应，认可、保障并扩展了具有实际意义的环境权制度。 

（一）生态化规则建立私法环境利益保护体系 

《民法典》通过绿色原则与相应的具体规则建构起保护私法环境利益的规范体系，同时也发挥

私法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功能。 

第一，以“生态理性”的法规范形式拓展了人性标准。
〔16〕法律的人性标准是指法律规范符合

人性化要求所应满足的条件和尺度，是建立和理解法律制度并有效实施法律规范的前提。《民法典》

的编纂展现了相对的理性主义原则，不再过度追求完美无缺的信仰思维，而以灵活实用的价值诉

求取代之，这种对法制建设适度宽松的要求也使环境部门法有望实施成典编制。《民法典》第 9

条将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民事主体开展各类民事活动的指导方针并将这一指引贯穿物权、

合同、侵权责任各编，为新法典注入了生态化因子，实践中也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如在柯涛、大

冶市香格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案中，终审法院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审

法院大冶市人民法院适用《民法典》第 9 条有关绿色原则条款的正当性予以了确认，认可了一审

法院“如果更换（即将 60 系列铝塑复合型材中空玻璃平开窗更换为上诉人诉请的中空玻璃铝合金

窗——笔者注）显然不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不符合物尽其用的原则”，明确“香格公司

将窗户材质变更为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的 60 系列铝塑复合型材中空玻璃平开窗并不违反合同约

定”。
〔17〕由于传统民法缺乏生态环境理念，需要以生态理性补充经济活动主体生态环境伦理之缺

失，法典倡导绿色原则，确立生态功能可计算价值标准和环境损害责任的不可避免以体现环境就

是民生、保护环境就是为了增进民生福祉的生态文明观念，使得私法调整对象的紧张关系得到一

定程度的缓解
〔18〕，同时也拓宽了法律的人性标准。 

第二，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树立了环境保护指导理念。思维决定行动，具有价值导向的、

                                                        
〔15〕 赵玉增：《走向“良法善治”的民法典》，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第 140 页。 

〔16〕 吕忠梅：《〈民法典〉“绿色规则”的环境法透视》，载《法学杂志》2020 年第 10 期，第 4、8 页。 

〔17〕 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鄂 02 民终 2291 号。 

〔18〕 吕忠梅：《〈民法典〉“绿色规则”的环境法透视》，载《法学杂志》2020 年第 10 期，第 6 页。 



论我国《民法典》的生态规范及其与环境法的协调 

75 

普适的、强制的制度约束将养成行动惯性并决定行为前景。毋庸置疑，《民法典》对自然资源开发

利用所涉及的物权设立、债权得偿、责任追究等规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共环境利益，私人活

动的正向外部性得以向环境公共利益领域扩展。《民法典》以绿色原则作为民事活动的基本指

导思想，便是为了平衡社会各类平等主体的资源环境权利关系、衡平个人资源环境权益与公共生

态利益。 

第三，生态环境侵权规则确立了公共利益保护机制。《民法典》在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保障机制

规范方面引入了公法上的相关内容，如重申国家对有关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规范土地使用制度，

确立环境保护原则下的合同履行新范式等。从侵权责任规范上来看，《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关于环

境公益诉讼制度下的责任形式，既有与民事责任相同的方面，也有其独特的“公法背景”，如环境

侵权责任的生态修复制度等，体现了公共环境利益保护中侵权责任的法定化。 

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努力，即民事法律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何以间

接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的功能，且让这种保护功能较好地体现在《民法典》中。
〔19〕这种努力从法典

的各类生态规范中得以显现。《民法典》实施后，其中的生态环境权利保护功能之发挥也成为一

种“法律事实”。 

首先，“生态物权规则”建构了私人利益保护机制。生态环境及其要素多为私法视野中的自然

资源，通过设定与运转涉及资源要素的物上权利如建筑物区分绿地所有权、自然资源所有权与使

用权、用益物权、添附制度等构建起物权上私人绿色利益的保护规则。 

其次，“生态合同规则”确立了合同订立及履行的环境保护义务。契约历来被认为属于当事人

私人行为自由的限界，而环境保护义务则是公法上的责任，二者纳含于一体为很多学者尤其是民

法学者所不解。经过多方努力和充分研究，《民法典》合同编增加了合同履行的节约资源、避免浪

费、旧物回收等生态规范以及其他环境保护附随义务，确立了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的环境保护

义务。 

后，生态化规范大幅提高了涉环境违法的成本。环境侵权责任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制是

基于环境侵害行为对生态环境本身带来损失以及对他人造成涉及环境上民事损害这种双重属性的

事实判断。
〔20〕《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专门规定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发展了原环境侵权的

责任形态，重置了过错责任原则，新增惩罚性赔偿制度。
〔21〕《民法典》第 1235 条增加赔偿请求权

的规定，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补强了法律依据。 

                                                        
〔19〕 吕忠梅：《民法典的绿色化和绿色法典的编纂》，首届环境法学前沿理论高端论坛暨“环境法典与生态法治高级研讨会”，我国

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2018 年。 

〔20〕 吕忠梅：《〈民法典〉“绿色规则”的环境法透视》，载《法学杂志》2020 年第 10 期，第 8 页。 

〔21〕 吕靖文：《〈民法典〉规范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局限及克服》，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1 年第 6 期，第 53 页；沙雪

良：《食药安全案可提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载《新京报》2021 年 7 月 15 日，第 A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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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利益及生态化民事权利回应环境权图景 

私法领域权利的开放特征使得《民法典》的绿色原则能够为环境权利提供正当的实证基础。

《民法典》总则以“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归纳汇集各编相关环境条款的一般性规范，以绿色原则作

为民事活动强制性的指导准则和方向指针。在《民法典》既定的民事权益范畴内通过扩张性解释

与权能限缩，可以看到环境权发展的法制空间。 

第一，《民法典》确认了环境公共利益以“原则保护+直接救济”的程式。首先，法典的功能

发生转型，承担其辅助环境法实现生态治理的公益管护任务。这种民法规范功能转型在生态环境

治理修复方面具有更清晰的体现。2017 年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首次正式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这一责任

类型及其具体内容加以明确，即行为人或侵权人通过修复环境或赔付金钱替代修复来体现环境资

源的生态功能价值。这说明民事侵权责任的填补性规则可以帮助实现生态环境治理。《民法典》

第 1232、1235 条增加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条文正是对上述政策理念在民事法制方面的确认。《民

法典》协同涉环境的公法规范，通过规制私人领域行为开展公共利益之保护值得关注。其次，法

典的权利保护形式做到“以私谋公”“公私并进”。从规范功能视野来看，相异于“协商合意”“权

利平等”“意思自治”等个体性私法原则，生态化规范兼顾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共进。从法

条规范渊源看，绿色原则并非民事法律所独有且持久恒定的组成要素，其来源于私法之外，涵摄

生态化的规定来证明民法回应了“公法时代对私人社会无止境的道德要求”，并通过对当事人课以

羁绊性义务来确使“所有人”的环境利益得到应有限度的维护。 

第二，绿色原则与生态规则为民事人格权的生态化提供了法解释进路。
〔22〕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我

国民法典编纂上的重大法律体制改进，彰显了新时代民事法律的人文关切。生态化的民事权利颇有

一种环境权的意蕴，而环境权是具有较强人格面向的自然资源享受型权益。
〔23〕环境人格是基于环境

利益和人格权益有效有机叠加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人格构成要素，单纯的环境或单纯的人格所不

能涵盖且为二者交叉重合的部分即为环境人格。环境人格权是自然人主体基于人的生命健康、尊严

自由等人格权属应享有的在良好适宜的生态环境中生存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满足自身需要的权

利，它具有生态性、精神性、财产性等多属性的综合样态。
〔24〕人格权编虽然尚无明显的生态化规范

出现，然私法权利法制的人本特质使得环境人格权的生成并非无此可能。
〔25〕《民法典》采纳了维护

民事权利范围开放性的立法精神，给予现有民事权利以赋能式的解释论效果。满足在良好生态自然

的环境中生活这一每个人 低限度生存需求的人格化利益，具有显而易见的私领域人格权属性。 

第三，生态化的物权行使规则明示公权力主体具有依法设置相关环境资源权利的职责。林田

                                                        
〔22〕 黄锡生：《民法典时代环境权的解释路径——兼论绿色原则的民法功能》，载《现代法学》2020 年第 4 期，第 109 页。 

〔23〕 杨朝霞：《论环境权的性质》，载《中国法学》2020 年第 2 期，第 293 页。 

〔24〕 李景义、刘翠翠：《环境人格权民法保护研究》，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 年第 3 期，第 95 页。 

〔25〕 赵玉增：《走向“良法善治”的民法典》，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第 140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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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等自然资源客体传统上被视为仅具有单一使用价值而忽略了其也应有的生态价值，新的物权

规则纠正了这一长期谬误，使其进入民事活动领域时拥有了生态解释空间。《民法典》第 346 条关

于“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省略了前面的施动主体即国家或集体，应解读为国家或集体作为管理

者或所有人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时亦应遵循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该类条文非直接指

向建设用地使用权本身，而是通过对来源权利人在“设立”之初进行内部化生态约束达到权利首

端的环境规范要求并将其向使用端传递，实现管理者或所有者对私人主体使用权的生态化制约。

另外，环境权利的民法保护以法典生态化规则的外观呈示，其 大程度地实现还需要公私法规范

机制的协同发力。《民法典》第 326 条中关于用益物权中的“法律”应解释为包含《民法典》在内

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它们将共同通过用益物权人无被干涉的、生态化的权利行使架设起

公共主体环境职责与私人权益完整性的畅行通道。 

第四，“生态化履行”的环境合同约束形成对损害环境权益的负面评价。一般认为，合同行为

作为典型的双方或多方法律活动具有鲜明的相对性，其理性自由行为与他方无涉。但处于现代社会

中，超规模的城镇化工业化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逆转的危害，对借助于合同外观的各类资源

开发利用行为进行规制业已迫在眉睫。
〔26〕《民法典》第 509 条的规定构成对合同履行的生态化规范，

尽管在实施中仍然显得过于粗略和抽象。《民法典》有关合同履行的生态化要求包含两个面向：在

法规范效力上，当事人履行合同须遵守民法上的生态规范，否则可能导致无效的否定性评判；在规

范解释上，如果当事人就履约方式未有合意且经由补充协商和商事习惯仍无法达成一致时，合同履

行方式宜采符合《民法典》第 509 条第 3 款有关生态化履行规则的法律精神加以确定。
〔27〕 

另外，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责任规则直指保护人身健康及相关权利。例如，虽然以往民法条文

有“消除危险”责任形式的规定，注重对危害的消弭，但尚未注意到处于“风险”本身的受侵害

性与可偿付性。环境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则往往会产生巨大损害，甚至对人们生命健康造成重创，

潜在风险承受人为避免损害发生或扩大经常会投入成本，自身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对风险负担

本身的可补偿性加以规定有维护社会公平以及重视保护人身健康等权利的意味。《民法典》

第 1235 条对生态环境侵权规定了 5 类赔偿责任类型，其第五种为防止损害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

合理费用，应对该条相关语义进行扩大解释，即把对具有较大或然性发生风险的预防成本纳入法

条规范精神下的操作规程中，从而实现生态环境风险的民法规制功能。
〔28〕今后，应坚持《民法典》

                                                        
〔26〕 黄锡生：《民法典时代环境权的解释路径——兼论绿色原则的民法功能》，载《现代法学》2020 年第 4 期，第 110 页。 

〔27〕 在洛阳市王城公园、洛阳市王城保龄球娱乐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民事申请再审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豫

民申 7607 号）中，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法院以涉案建筑物系经王城公园同意并合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由王城保龄球

公司建造，体量巨大，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进行拆除不符合《民法典》倡导的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双方应当按照

民法绿色原则，从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角度出发解决好合同解除后的相关事项进行裁判；对王城公园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

当。司法适用了合同履行的“生态条款”，赋予了当事人履行合同的“后合同环境保护权利义务”。 

〔28〕 刘倩、於方：《如何理解民法典中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载《中国环境报》2020 年 6 月 2 日，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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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私法规范属性，以“民事法+特别法”的结构模式构建新型公民生态环境权益保护机制。
〔29〕 

三、责任追及：《民法典》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规范功能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在于执行，而权利的生命就在于责任与救济。如前所

述，《民法典》中的生态化规范主要涵摄于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以及侵权责任编等中，可

以看作既包含了“一般法”规范，也包括了“特别法”规范。就责任规范上来看，侵权责任

编中的生态化规范属于对权利保护救济的特别规定，其他编的内容可视为环境权益维护的一

般规定。后者属于绝对权利的请求权范畴，奠定了环境权利的请求权外观与基础，如《民法

典》第 120 条关于受害人的求偿权、第 286 条关于业主的环境义务、第 509 条关于合同履行

的环境保护原则等，而前者则为这些绝对的环境权利提供了侵权规范上的法律指引，为受损

或可能受损的权利排除危险、恢复圆满状态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30〕这种互助依存的关系，或

者说《民法典》的生态化规范特别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规定的方式，为权利保障赋予了生命。 

《民法典》对生态环境损害的侵权类型和赔偿范围进行了界分。侵权类型方面：一是《民

法典》第七编第七章将生态环境责任划分为侵犯私人环境利益的侵权责任以及破坏生态环境公

共利益的侵权责任，并以“违反国家规定”作为评价侵权行为的客观过错原则。二是《民法典》

将新增加的内容——“生态破坏责任”与“环境污染责任”并列，将两类原因行为引起的责任放

在一章中，是公法规制在民事法上的思维投射。而增量的环境法规范指向侵权责任编上的生态破

坏责任。赔偿范围方面，对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丧失致损、永久性损害、调查鉴定评估费用等损

失与花费加以规范与整合，以基础性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了赔偿范围。
〔31〕《民法典》规定生态环

境损害的修复与赔偿意味着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中的国家责任退居其次，而由生态环境损害行为人

首先承担责任，说明国家环境治理将由单纯的行政管理逐渐过渡到私法自治或社会（市场）治理

与公共环境治理并举。
〔32〕比如《民法典》第 1233 条规定了被侵权人就损害可以选择向责任人或

者第三人请求赔偿，增加了权利人权益损失获赔的可能性，优化了权利保护规范结构。《民法典》

虽然继受了《侵权责任法》上环境侵害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对于故意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仍然

适用过错责任。
〔33〕 

（一）侵权责任规范界定了生态环境责任类型 

《民法典》中的环境损害责任条款为生态环境损害侵权救济提供了实体法上的基础规范，同时明

                                                        
〔29〕 黄锡生：《民法典时代环境权的解释路径——兼论绿色原则的民法功能》，载《现代法学》2020 年第 4 期，第 104 页。 

〔30〕 蔡唱：《我国〈民法典〉环境侵权责任承担问题化解研究》，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 年第 1 期，第 42 页。 

〔31〕 刘倩、於方：《如何理解民法典中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载《中国环境报》2020 年 6 月 2 日，第 8 版；徐军、李芳玲：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司法适用研究——以 397 份裁判文书为样本》，载《四川环境》2021 年第 4 期，

第 243 页。 

〔32〕 吕忠梅：《〈民法典〉“绿色规则”的环境法透视》，载《法学杂志》2020 年第 10 期，第 10 页。 

〔33〕 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些环境公益诉讼指导案例，皆适用过错责任就能证明优先适用过错责任的结论。刘士国：《民法典“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评析》，载《东方法学》2020 年第 4 期，第 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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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了生物安全管理、高度危险作业责任、高致病性危险活动的责任规则。
〔34〕从《民法典》第七编第

七章对生态环境赔偿责任与修复责任相区分的体系结构来看，该部分将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导致人

身财产损害以及环境功能损失一体规制，并设立了不同的责任规范。
〔35〕第七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责任”，贯彻了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污染控制、环境管理、生态修复、损害救济的政策文件，为更

好地落实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地统一规定了生态环境责任。
〔36〕该章是环境

侵权责任这一特殊侵权责任之整体性、复合型规范，延续了原《侵权责任法》确立的归责体系：危

险责任（第 1229—1232 条）、代替责任（第 1233 条）、过错责任（第 1234—1235 条），并强调生态

环境责任的严格性。
〔37〕第 1229—1233 条指向了因侵害生态环境导致健康和财产损失的行为，属于私

人利益的侵权范畴；第 1234、1235 条是对于危害公共生态环境利益本身侵权行为的责任规定，二者

具有明显的分野。从生态环境私益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来看，《民法典》将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以

违反法律规定为前提条件，说明对于公共环境利益追责仍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民法典》第 1234 条

和第 1235 条的“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确认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采用过错原则，同时

也界定了过错责任认定的标准，即以违反国家的相关规定为过错评价。
〔38〕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 1229 条规定的“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从文意上看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考虑行为人的过错与违法性，只要造

成生态环境损害则追究其责任。
〔39〕第 1234 条关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表述，

如上文之分析是以过错为前提的，故第 1229 条的归责原则难以当然适用于第 1234 条。
〔40〕第 1229

条“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他人损害”应指向为具体的民事主体，第 1234

条“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生态环境损害”应仅指生态环境本身，该生态环境修

复责任难以由第 1229 条的责任规定所调整。并且，难谓违反相关规定而不存在主客观过错的情形。

如果对侵害生态环境利益本身的行为人以无过错原则追究责任，则既有悖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公

平法理，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条款细化了责任承担方式 

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上，《民法典》第 1234 条就该责任形态的构成要件、请求权主体以及

修复承担内容进行了细化。
〔41〕对此可以作如下解读：一是对生态环境系统功能的修复（“恢复

                                                        
〔34〕 徐以祥：《〈民法典〉中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规范解释》，载《法学评论》2021 年第 2 期，第 153 页。 

〔35〕 梁勇、朱烨：《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构成要件法律适用研究》，载《法律适用》2020 年第 23 期，第 121 页。 

〔36〕 程啸：《中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创新与发展》，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 3 期，第 46、59 页。 

〔37〕 周友军：《〈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守成与创新》，载《法学评论》2021 年第 2 期，第 16、21 页。 

〔38〕 徐以祥：《〈民法典〉中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规范解释》，载《当代法学》2021 年第 1 期，第 153 页。 

〔39〕 房绍坤、张玉东：《论〈民法典〉中侵权责任规范的新发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 年第 4 期，第 153 页。 

〔40〕 其中，生态破坏责任从法条语义上看似乎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但鉴于《侵权责任法》及相关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基本上是依循

过错原则援引确定的，《民法典》并未彻底改变原法确定的归责原则，规范条文实施中的理论与实践分歧仍将继续存在。戴茂华：《民法

典规范下生态破坏责任制度的适用与完善》，载《环境保护》20201 年第 3 期，第 50 页。 

〔41〕 徐以祥：《〈民法典〉中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规范解释》，载《法学评论》2021 年第 2 期，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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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状”）；二是生态环境修复主要是一种责任而不能视为一种金钱给付；三是存在修复可能的情

况下，进行环境修复为优先选项。在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上，《民法典》第 1235 条对赔偿

责任的构成、承担责任的内容以及范围等进行了界定，把私益环境责任和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统

一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范畴之中。这些规则主要有因果关系推定
〔42〕、多人共同侵

权规则和其他侵权规范在环境责任中的适用。
〔43〕《民法典》的侵权责任规定将违法情况作为赔

偿的因素，并通过加重侵权人的责任反向激励被侵权人采取行动维护自身和公众权益。 

（三）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所能够请求的救济范围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七章明确了环境责任是因污染破坏生态环境行为产生了损害结果而应

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在总则第 179 条中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第 1234 条设置生态环境修复

责任时指明了侵权人承担责任的情形，即以违反国家规定且生态环境能够修复为前提，侵权人得

在合理期限内进行修复，否则即应承担修复所需费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是多方面的。仍

以司法实践为例，如在公益诉讼起诉人四川省广元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广元市虎星建材有限公司

生态破坏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法院不仅援引了《民法典》第 179 条关于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

相关规定，并适用第 1235 条确定了被告的赔偿范围，即停止堆倒矿渣、在媒体公开赔礼道歉（费

用被告支付）、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承担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费用，且如未按指定履行金钱赔

偿义务则应加倍支付延迟期间的利息。
〔44〕《民法典》在上述条文基础上增加防止损失发生及扩大

的合理费用，可将此理解为涉环境行为人为防止环境污染开展的预防措施及花费，如治理设施建

设费、事故应急和环境风险预防设备运行费用、企事业组织环保技术人员的培训演练与日常风险

防治支出等。
〔45〕 

四、功能趋向：《民法典》与环境法的沟通与协调 

《民法典》的生态化尤其是其中的环境法律规范不是要代替环境法，而是要促进两个学科、两

                                                        
〔42〕《民法典》第 1168 条关于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和第 1171 条关于分别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在生态环境侵权

责任中具有同样的适用性。关于第 1172 条两人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如何确定各自责任份额的问题，可结合第 1231 条规定，

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排放量，破坏生态的方式、范围、程度，以及行为对损害后果所起的作用等因素来进行综合确定。该种责任

份额的分担规则不仅在生态环境私益侵权责任中适用，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中也应当可以适用。 

〔43〕 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写入《民法典》，表明生态环境损害的侵权责任适用民法侵权责任体系的一般原理和规则。参见徐以祥：

《〈民法典〉中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规范解释》，载《法学评论》2021 年第 2 期，第 153 页。 

〔44〕 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川 08 民初 23 号。类似的案件还有王正香、纳雍县人民检察院失火罪、失火

罪刑事案（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21）黔 0525 刑初 245 号）。该案中，一审法院援引《刑法》相关条款以及《民

法典》第 179、1234、1235 条等的规定，判令因点燃土皮灰（杂草）引发森林火灾的被告人王正香除承担失火罪的刑事责任外，还向公

益诉讼起诉人纳雍县人民检察院支付修复费用人民币七万八千余元用于修复被其失火行为破坏的森林资源环境，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

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45〕 当然，在具体适用中很有可能会出现无限扩张性解读，特别是如何理解“合理费用”，需要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刘倩、於

方：《如何理解民法典中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载《中国环境报》2020 年 6 月 2 日，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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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法律规范体系的有效沟通与协调。因应我国关于环境法典编纂之讨论，民法典与环境法实现沟

通与协调的基本思路，应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实现“充分的生态文明”为核心，在环境法中

适当引入民事法的“自治治理”思维，而社会公共利益的衡量标准与保护法源可以为丰富《民法

典》的生态规范之资源，以此基本范式建立两种利益的协调机制，构建多层次的沟通与协作体制。

对《民法典》的生态规范进行既尊重法律逻辑又体现环境治理规律的解读与运用，促成其与生态

环境保护法律机制有效协调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
〔46〕 

（一）《民法典》“生态化”下的双向各自规制 

《民法典》的环境保护功能之所以受到众人瞩目，重要原因在于其以绿色原则建构起与公法的

沟通渠道并通过具体制度设计实现民法的“增值”治理，应按照民事法与环境法各自规制的理念

建立健全相关民事制度，增进《民法典》的“生态化”。 

第一，扩展人格权概念，建立环境人格。生态文明与社会 基本主体——人的发展息息相关，

新的民事法律对权利的开放性与对人的人本关怀于新时代人格利益的包容是值得称道的。需要注

意的是，这里并不是说《民法典》中建立了环境人格权，而是需要建立环境人格，新规范涵摄环

境利益的内容以确认人的自然主导地位，同时也突出人的社会主体地位，这将是对以往人格概念

的继承与丰富。 

第二，构建“生态化”物权制度，包括完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并进行类型化列举，扩

展环境保护相邻关系，增加并优化添附、先占、取得时效等制度，强化传统民法制度的生态

化内涵及适用规则
〔47〕，进一步完善民事相关制度，如保护无过错当事人的“绿色”决定权等。

法律修订应彰显传统制度的现代化、生态化特质，使民事法律既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又充分贯

彻物权上的绿色原则，从而帮助法官借助其解决添附、时效取得等行为法律责任的生态保护、资

源节约转化问题，避免生态规则在作为民事司法审理依据时“向一般条款逃逸”的倾向。
〔48〕 

第三，为契约自由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的界限，充分关注当事人合意行为的“负外部性”，将绿色原

则的要求转化为合同上的具体规则，确立合同效力、履行、解释等方面的“生态”限度，并建立健全

诸如环境合同制度、碳排放权交易、水权交易、第三方生态修复市场等涉生态环境契约交易规则。 

第四，健全环境侵权责任机制，如配置行为人更大的责任风险，加赋污染者更多的赔偿责任，

细化责任原则以及因果关系证明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完善共同环境侵权责任等内容。虽然一般认

                                                        
〔46〕 吕忠梅：《〈民法典〉“绿色规则”的环境法透视》，载《法学杂志》2020 年第 10 期，第 9 页。 

〔47〕 添附、先占制度是《民法典》在合理利用、节约资源的绿色原则指导下以法律形式新增的条文。其中，关于添附取得物，《民法典》

第 322 条规定因加工、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在没有约定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按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等原则确定。关于先占，根

据法律精神，在 终无人对遗失物、漂流物、埋藏物、隐藏物等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归国家所有”。这表明相关传统民法制度开始呈现出生态

化内涵。近些年发生的一些司法案例也显示了对物有所归、物尽其用、地尽其利、发挥资源效用的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平衡保护的“生

态化司法”倾向。羊玉倩：《〈民法典〉绿色原则的效力及司法适用》，载《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第 50 页。 

〔48〕 徐国栋：《混合制度的罗马法起源、历史演变与中国〈民法典〉适用》，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

第 114 页；杨翠柏、李宗恒：《绿色原则融入民事裁判的理解与适用》，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 3 期，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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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别侵权责任制度是 能体现“生态化”的民法制度，但实际上其面临着私法义务与公法义务

的范围界分、公法权利与私法保护机制建设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环境侵权并不能理解为属于民法上的侵权制度，环境侵害有一部分是私法可以解决的，有一

部分是私法无法解决的。比如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致损的侵权就与传统民法上的侵权有很大的不

同，很多国家明确将之视为公法规制内容，如果通过民事法律解决则可能会产生更多问题。国内

外民法典制定中为应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增加的规定及其与环境法典的分工“作业”，已从实

证法演进的过程诠释了这一发展基调。
〔49〕 

（二）实现《民法典》和环境法典之间的有机衔接 

公法与私法之间能够通过协调机制建设形成二元互补、协同共治模式以实现二者高效对接、

有机衔接，解决社会治理领域的“公私之争”。
〔50〕就近来学界所热议的环境法典编纂来说，环境

法典完善是为更好地实现法律之特定目的与功能，而不是为确认环境资源的物理形态或规范人们

的日常行为场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民法典》的发展与环境法衔接之建构。 

首先，以民事修法确立特别民法权利规范体系。比如创制优美环境景观的物权化、邻避设

施建设中的利益平衡规则等，从公共与私人利益保护、地域与代际发展公平等视角健全生态环

境和自然资源所有及用益制度，建立国家、政府与私人基于资源生态权利义务分配的环境合同

制度。在修法中建立起公民环境权和环境人格权制度等以对环境行政权力构成市民权利制约压

力，对组织涉环境行为及环境治理形成强大博弈力量，达到私域权利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约束。 

其次，以环境立法健全生态环境责任体系。在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层面，民法通过提供安全、公

平、秩序的开放性价值沟通机制确认了环境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和主要制度，其“生态文明”底线可资

为民事环境司法活动提供判断标准和重要依循。环境法典的编纂则可以通过建立环境监管体系、生态

责任体系、多主体协同机制等推动环境民事保护责任与其他类型责任间的协调，使得公共能力在涉环

境行为中遵循 大利益、 小比例和正当程序原则，实现公共职责与私利格局的变革性重构。
〔51〕 

后，以诉讼法制度建立公私利益的私法保障操作机制。环境公益诉讼等虽然涉及公共责任

和公法义务，但是目前须借助一些私法机制来实现，公共利益维护也需要私法操作机制协力，并

需要强化两个部门法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如制定环境侵权的特别诉讼程序、公私益环境诉讼与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特别机制、环境公益诉讼与环境民事侵权诉讼的协调机制，顺畅环境民事

                                                        
〔49〕 梅宏：《生态破坏责任及其入法路径》，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第 30 页。 

〔50〕 赵宏：《〈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权的国家保护义务》，载《经贸法律评论》2021 年第 1 期，第 3 页。以民法规范弥补公共治理

的立法缺漏并非仅限于法典中的环境法规范，其他领域诸如个人信息保护等也彰显了私法规范对于社会立法的填补功能，体现了公私立

法的协力。 

〔51〕 梁甜甜：《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权衡与化解》，吉林大学 2020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70 页。发展公民权利与限制公共权力

是推进民事法实践和环境法实施高效对接、畅通对话的重要途径之一，比如在邻避设施选建博弈中，私权利的扩展与公权力的限制能够

间接在实然层面推动民法立法与环境立法的互补与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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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的衔接通道等。对环境侵权的救济，《民法典》为解决生态环境损害提

供了基础性规范，但需要通过制定与完善特别法、单行法、环境法典规范以专注于生态环境损害

的规制与救济。只有通过公法与私法的协调、衔接、统一，才能有效阻却生态环境损害行为。 

总之，生态环境侵害存在涉及法律主体多样、法律关系复杂、治理难度繁复等多方面问题，

需要打通公法与私法的固有规制壁垒，实现现代法治治理的贯通性发展。《民法典》与环境法专门

规范应有效协同，形成生态环境治理的公私二元共治格局。
〔52〕 

On the Ecological Norms of China’s Civil Code and Its 
Coordination with Environmental Law 

WANG Canfa  ZHANG Tianze 
 

Abstract: The mechanisms’ balance and coordination during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ystem. The ecological 

norms of the Civil Code of China, namely the Green Principle of environmental law, are one of the 

Code’s major features, which paint with the color of “economic-man rationality” for civil subjects to 

engage in various legal activities. Based on environmental provisions from the Constitution of 

China, the Code sets up relevant environmental provisions, which has normative connotation and 

unique function. That is, it stipulates people’s environmental dignity in a certain way, developing the 

content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ens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people’s environmental 

rights when building a civil law system centered on the Civil Code. The Civil Code expands the standard 

of ecological humanity, advocates civil subjects to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fines the liability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plays a systematic and normative function 

in terms of property right, contract and tort liability.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private 

law regulation of the Code and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of connec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Code and the norms of environmental law under the ecology of the code. 

Keywords: Civil Code;  Ecological Norms;  Green Principle;  Liability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Coordinat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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